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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证逻辑的形式
.

系统 z与T Z的超协调性

张 金 成

本文先着重从超越世界的语义学角度
,

讨论辩证逻辑形 式系统 z 的超协调

性
。

进而在系统 z 的基础上建立 一个句法上扩展的超协调系统 z T
。

在系统 z T 内

进一步阐明辩证 否定的逻辑性质
。

近几十年来
,

国际逻辑学界有一种新的思潮
,

即对非协调理论的研究
,

并提出若干形式系统以及处理矛盾

的方法
。

其中最著名的是达科斯塔的次协调逻辑
。

在我们看来
,

这些系统虽然具备某种有意义的不协调性
,

但

是
,

它们离现实世界中本来存在着的辩证矛盾及其规律性仍有相当的距离
,

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

我在《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一文中
,

引进了一个新的辩证否定词
`

,z
” ,

并对辩证否定引进了两条新公

理
名 ( A~ )B 一 [ ( A~ z )B ~ z A 〕和 z z A ~ A V z ( A V z A )

。

把此两条公理加入经典逻辑系统之中
,

得到一个新的

系统 z
。

在系统 z 的语义解释中
,

引进两个世界即原世界和超越世界
。

系统 z 有着一种特殊的不协调性
,

即我

们所谓的
“

超协调性
” 。

这里我们将对这种超协调性作深入分析
,

进而建立一个新的超协调系统 z T
。

一
、

系统 z 的独立语义超协调性

ō ||
1生抽\

不协调性与不相容性同义
。

系统的不相容性是与相容性直接相对应的
。

通常所说的系统的相容性有两种
:

一是句法相容性 ;二是语义相容性
。

即
:

如果系统之中不存在这样的合式公式
,

它与它的否定都是系统的定理
,

则这个系统是句法相容的
;

如果一个系统的所有定理在其语义解释中都是真的
,

则该系统是语义相容的 (亦即

是可靠的 )
。

反之
,

A 与非 A 都是同一系统的定理
,

这个系统就是句法不相容的
;

若有一定理解释为假
,

这个系

统就是语义不相容的
。

现在我们在这两种相容性之外再引进一种新的相容性 (亦即协调性 )
,

这就是我们所谓

的
“

独立语义协调性
” 。

定义 l :

一系统是独立语义协调的
,

当且仅当
,

该系统的语义解释使得任一公式 A 与其否定非 A 不可能同

真或同假
。

据此定义
,

如果一系统的语义解释使得某一公式 A 与其否定非 A 至少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同真或同假
,

那

么
,

该系统是独立语义不协调的
。

我们即将表明
,

系统 z 的语义解释使得某些公式 A 与其否定 z A 在超越世界

中同真 ;所以
,

系统 z 是独立语义不协调的
。

在系统 z 中
,

由于存在着两种否定词 , 和 z
,

所以
,

句法不协调性和独立语义不协调性也都存在两种情况
。

定义 2
:

由经典否定词一构成的矛盾即 A 与 , A
,

我们称之为
“
经典矛盾

” ,

简写为
: c 一矛盾

。

由辩证否定词

z 构成的矛盾即 A 与 z A
,

我们称之为
“
辩证矛盾

” ,

简写为 z 一矛盾
。

定义 3
:

由 A 与 , A 产生的不协调性
,

我们称之为
“

经典不协调性
” ,

简写为
: c 一不协调

。

由 A 与 z A 产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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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协调性
,

我们称之为
“

辩证不协调性
” ,

简写为
: z 一不协调

。

与 c 一不协调和 z 一不协调相对应的分别是经典

协调即 c 一协调和辩证协调即 z 一协调
。

通常将超协调 (atr
n 。 一 c朗is st en )t 规定为

,

系统内存在一种不平凡的矛盾
,

它不会使系统内任何公式成为定

理
。

z 一矛盾符合这一条件
。

定义 魂: z 一不协调也叫做
“ z 一超协调

” 。

定义 5 :

若一系统具备任何一种超协调性
,

则称之为
“

超协调系统 ,’o

由于经典逻辑中只有一种否定词
,

因此经典逻辑只涉及 c 一协调性而不涉及超协调性
。

我们知道
,

经典逻

辑既是句法 c 一协调的
,

也是独立语义 C 一协调的 ; 因为没有任何 c 一矛盾即一A 和 A 均为它的定理
,

或者有可

能均为真
。

与之不同
,

系统 z 所含的两种否定词使它既涉及 c 一协调性又涉及超协调性
。

那么
,

系统 z 在这两

种协调性上情况如何呢 ? 这就是以下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

系统 z 的语义是两个不同世界语义的合取
。

根据系统 z 语义解释中各种联结词的赋值
,

我们可娜分别按

照两个世界列出各个联结词的真值表
。

在原世界 , 中各个联结词的真值表是
: (表 1 表 2)

表 1 表 3

笆 卿
定义 6

:

系统 z 之中若有一合式公式 R
,

恒有 v (R
,

, ) = 1 ;即在原世界之中对 R的命题变项作任何取值
,
R

恒为真 ;则我们把 R 叫作原世界中的永真式
,

其集合记为
: K _ 。

定理 1( 原世界语义协调性定理 ) :

系统 z 中可推证命题皆为原世界中的永真式 ; 即若 卜R 则 v (R
,

, )二 1
,

R任 K , 。

定理 2( 原世界语义不完全性定理 ) :

在系统 z 之中
,

并非所有原世界的永真式 皆可证 ; 即存在 R 任 K _但 帐

R
。

(如
: Z z A~ A )

。

定理 3( 原世界语义可判定性定理 ) :

对于系统 z 中的任一合式公式
,

皆可判定其是否为原世界的永真式
。

定理 4( 原世界独立语义协调性定理 ) :

无论 c 一矛盾
,

还是 z 一矛盾
,

在原世界语义解释下皆为一真一假
。

以上定理极易证明
,

这里不再列出过程
。

在超越世界 z 中
,

各个联结词的真值表是
:

(表 3 表 的

表 2 表 4

AAAAA BBB A V BBB A A BBB 人
-弓卜

BBB

11111 lll lll lll 111

lllll 000 lll 000 000

00000 111 111 OOO lll

00000 000 000 000 lll

AAAAA BBB A V BBB A A BBB A~ BBB

lllll 111 lll 111 lll

11111 000 111 000 000

OOOOO lll lll 000 111

00000 000 000 000 111

对比两个世界的真值表
,

我们看到
,

,
、

V
、

A
、

分的解释皆相同
,

仅仅是 z 在超越世界中起了变化
。

定义 7
:

系统 z 中若有一合式公式 R
,

恒有 v (R
,

)z ~ 1 ; 即在超越世界之中
,

对 R 的命题变项的任何取值
,

总使得 R 命题为真
,

则我们把 R 叫做超越世界的永真式
,

其集合记为
:

Kz
。

定理 5( 超越世界语义协调性定理 ) :

系统 z 的可推证命题皆为超越世界的永真式 ;即若 卜R 则 v ( R
,

)Z =

l
,
R 任 K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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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6 (超越世界语义不完全性定理 ):

系统z 之中
,

并非所有的超越世界的永真式皆可推证
;

即存在 R 任

K : ,

但 眼
。

(如
,

z A )

定理 7( 超越世界语义可判定性定理 ) :

系统 z 的任一合式公式皆可判定其是否超越世界的永真式
。

定理 8( 超越世界独立语义 c 一协调性定理 ) : c 一矛盾即 A 与 , A在超越世界中必为一真一假
。

(这一点可

由表 3的前二列看出
。

)

定理 9( 超越世界独立语义超协调性定理 ) : z一矛盾即 A与 z A在超越世界中可以同真
。

(这一点可由表 3

的第一列和第三列看出
。

)

有些合式公式在原世界中永真
,

但在超越世界中非永真
;
另外一些合式公式在超越世界中永真

,

但在原世

界中非永真
。

系统 z 的永真式必须同时在两个世界中皆为永真
。

在表 5 中我们将这三种公式的部分公式加以

对 比
。

表 5

序序号号 合式公式式 原世界界 超越世界界 系统 ZZZ

非非永真真 Z Z A~ AAA 永真真真 非永真真

22222 Z , A~ Z Z AAA 永真真 永真真 永真真

33333 Z ( A V Z A ))) 非永真真 永真真 非永真真

44444 Z A~ , AAA 永真真 非永真真 非永真真

55555 , A~ Z AAA 永真真 永真真 永真真

66666 Z ( A A B )~ Z A V Z BBB 永真真 永真真 永真真

77777 A~ Z AAA 非永真真 永真真 非永真真

88888 , ( A V Z A ))) 非水真真 非永真真 非永真真

99999 Z BBB 非永真真 永真真 非永真真

111 000 Z A一 ( A一 B ))) 永真真 非永真真 非永真真

今 拼

若把系统 z 的永真式集合记为 K
,

则有
:

定理 1 0
: K = K _ 门K z

根据定义 1我们知道
,

一个系统只要相对于一个可能世界是独立语义超协调的
,

那么
,

这个系统就是独立

语义超协调的 ;而定理 9告诉我们
,

系统 z 相对于超越世界是独立语义超协调的 ; 由此可得
:

定理 1 1 :

系统 z 是独立语义超协调的
。

定理 1 2 :

系统 z 是一个超协调系统
。

(根据定义 5)

以上定理 5~ 12 也容易证明
,

这里不再列出具体过程
。

二
、

系统 z T 的句法超协调性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看到
,
z 之所以是一个超协调系统

,

仅仅由于 z 是独立语义超协调的
。

然而
,

系统 z 在句
·

法上却是协调的
,

具体地说
,

z 在句法上既是 c 一协调的又是 z 一协调的
。

从语义上看
,

系统 z 是两个世界即原

世界与超越世界的合取
。

如果我们抛开原世界而只采用超越世界
,

那么
,

与之相应的是另一个系统
,

我们称之

为 z T
。

我们将表明
,
z T 不仅是独立语义超协调的

,

而且是句法超协调的
。

下面我们就给出这一系统
。

系统 z T 的许多内容与系统 z 相同
。

但为了保持论述的完整性
,

我们仍给出 z T 的全部公理
、

定义和规则
,

具体如下
:

I :

初始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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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 `

1
.

命题变项
:p, ,

p Z ,

… p
:

… ( i = l
、
2

、

3
、

… )

2
.

联结词
:
V

,

A
,

,
,
z ; 3

.

括号
: (

,

)
、

〔
,

〕;

I :
形成规则

1
.

任一命题 p .

是合式公式
。

2
.

如果 A 是合式公式
,

则一A
,
z A 也是合式公式

。

3
.

如果 A
,
B 是合式公式

,

则 A~ B
,
A V B

,
A A B 也是合式公式

。

4
.

所有的合式公式由 1
、
2

、
3 给出

。

班 :

定义

1 : A . B = d e f (A~ B ) A ( B~ A ) 2 : S A = d e f一 Z , A

vI :

公理系统

Z T I : A~ ( B~ A ) Z T 7: B~ A V B

z T Z: 〔^ ~ ( B~ e )〕~ [ ( A~ B )~ ( A~ e )〕 z T S: ( A~ e )~ [ ( a~ e )一 ( A V B , e )〕
z T 3 : A~ ( B~ A A B ) z T g : ( A~ B )~ [ ( ^ ~ , B )~ , ^ 〕
Z T 4: ( A A B )~ A Z T 1 0

:

, 一 A~ A

z T S: ( A A a )~ B z T l z : ( A~ B )~ [ ( ^ ~ z B )~ z A〕

Z T 6
: A~ A V B Z T 1 2 : A~ Z A

v :

推理规则

分离规则 ( M )P
:

如果 A
,
A ~ B 是定理

,

则 B 也是定理
。

定义 8 :

由以上 I
、
兀

、
班

、
N

、
v 五个部分所组成的形式系统

,

叫做超越世界辩证逻辑系统
,

简称
“
系统

Z T
, ,

由系统 z T 推出的定理
,

我们在 卜下加注标记
“ z T’

,

即

定理 l
:
卜 zT A ~ ( z A~ z )B

证
:

1 : A
,
Z A

,
B 卜 z T A

2 : A
,
Z A

,
B 卜

z T Z A

3
: A

,
Z A 卜 z T Z B ( 1

、
2

、
Z T l l )

4
:

卜
2 二

A~ ( Z A~ Z B ) ( 3 )

“

定理 1” 与系统 z 之中的
“
定理 5 ”

是同一定理
。

定理 2 : 卜: ,
z B( 超越律 )

证
:

1 : 卜
z : A~ ( z A~ z B ) ( T h l ) 2 : 卜: T ( A~ z A )一 [ z ( A~ Z A )~ zB 〕 ( l

,

把 A 换以 A一 z A )

3
: 卜

: 丫 A~ Z A ( Z T 1 2 )

4
:
卜

z T ( A一 Z A )~ z ( A~ z A ) (3
:

把 A 换以 A~ z A )

5 : 卜: T Z ( A~ Z A ) ( 3
,
4

,

M P )

6
: 卜群 Z ( A ~ Z A )~ Z B ( 3

,
2

,

M P )

7 : 卜 z T Z B ( 5
,

6
,

M P )

定理 3
:
卜: T z z A~ A V z ( A V z A ) (否定之否定律 )

证
:

1 : 卜z T z ( A V z A ) ( T H Z
,

把 B 换以 A V z A )

2
:
卜二 A V Z ( A V Z A ) ( 1

,

Z T 7 )

3
:
卜: T

A V Z ( A V z A )~ [Z Z A ~ A V z ( A V z A )〕 ( Z T I )

4 : 卜z T Z Z A ~ A V Z ( A V Z A ) ( 2
,
3

,

M P )

“

定理 3 ”
即为系统 z 的

“

21 2 ” ,

所以系统 z T 可看作在系统 z 之上加上公理
“

A ~ z A ”
之后的拓展

。

定理 峨
:

如果 A 是系统 z T 的定理
,

则 A A z A 也是系统 z T 的定理
。

证
:



由题设知 卜 zT
A

,

由
“

超越律
”

可知 卜 zT z A 结合以上两式即有 卜。 A A z A

由定理 4 易得
:

定理 5
: ( A V , A ) A z ( ^ V , A ) (超排中律 )

定理 6 : ( A~ A )八 (z A~ A ) (超同一律 )

定理 7 : (一 ( A A , A ) A z ( , ( A A , A ) ) (超矛盾律 )

定理 5一 7说明古典系统中的排中律
、

同一律
、

矛盾律皆是可超越的
。

“ A~ z A”
是一弱矛盾蕴涵式

,

在上文
“
原世界

”

与
“

超越世界
”

永真式对 比表中的
“

序号 7 ”
中

,

我们可以看

出
,
A~ z A 在原世界解释下是非永真式

,

而在超越世界语义解释下是永真式 ; 因此
,

系统 z T 只采用超越世界语

义解释
。

这里我们不再作严格定义
,

而直接引用前文超越世界真值表
,

可获得系统 z T 的以下元逻辑性质
。

定理 8 : (独立语义超协调性 )
:

系统 z T 中存在一个公式 A 与其否定 z A 皆为真
。

(如
: A V , A )和 z ( A V

, A ) )

定理 9 : (句法超协调性定理 ) :

系统 z T之中存在一公式 A与其否定式 z A
,

皆为定理 (如
: A~ z A 与 (z A~

z )A
。

在系统 z T 之中
,

句法 c 一协调性仍然存在
,

不再列出定理
。

定理 1 0
: (句法 z 一完全性定理 ) :

系统 z T 之中沐 与 z A 总有一可证
。

在定理 2 中有 卜 Z T
z A

,

所以定理 10 成立
。

系统 z T 的 c 一不完全性仍然存在
,

即存在 A 与 , A同时不可

证
。

定理 1 1: (句法可判定性定理 ) :

对于一合式公式总可判定其是否为系统 zT 的定理
。

在以下我们证明了定理 1 3
,

即语义完全性之后
,

此定理推证即可解决
。

定理 1 2 : (语义协调性定理 ) :

系统 z T 之中
,

若 卜 zT R
,

则 v( R
,

)z ~ 1
。

大多数公理的永真性在系统 z 之中

已经验证
,
A~ z A 相对于超越世界的永真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

另外
,

代入规则与规则 M p 皆具备保真性
,

所以

定理 12 成立
。

定理 1 3 : (语义完全性定理 )
:

在系统 z T 之中若 v (R
,

)z ~ 1
,

则 卜
z T

R
。

证
:

在系统 z T 中可以推证 z B 和 A V 一A 皆为定理 ;进一步可知
: z B~ A V 一也是 z T 的定理

。

经典系统中的等值替换定理在系统 zT 中仍成立
,

因 A一 B 卜: T z A ~ z (B 对照经典替换定理证明过程
,

并参

见注释①中关于定理 6 的证明 )
。

因此
,

系统 z T 中任一含算子 z 的公式
,

全都可以替换成只含经典联结词的公式
,

而 z T 中不含 z 的公式都

是经典系统公式
。

我们记系统 z T 的公式为 R ( z)
,

根据 z B一A V , A
,

替换后的公式记为 R ( , )
,

显然 R ( )z “ R

( , )
。

若 v ( R ( z )
,
z ) 二 l

,

则 v (R ( , )
,
z ) = l ;

若 v ( R ( , )
,
z ) = l

,

则 卜 zT R ( , ) (经典系统完全性 ) ;
而 R ( z )。 R (二 ) ;

.’ .

若 v ( R ( z )
,

z ) = l
,

则 卜 z T
R ( z )

。

证毕
。

(另外
,

陈晓平老师按他证明系统 z 的完全性的思路
,

给出了另一种证明方法
。

参见注释②的补证
,

不难得

出此结果 )
。

以上其他定理较易证明
,

在此从略
。

从定理 8 和定理 9 可知
,

系统 z T 不仅是独立语义超协调的
,

而且是句法超协调的
,

故可得
:

定理 1 4 :

系统 z T 是一超协调系统
。

(根据定义 5)

三
、

超协调系统的哲学意蕴及其现实意义

在经典逻辑系统中
,

句法的不协调性等价于一切命题都是系统的定理
。

在系统 z 和 z T 中
,

一方面
,

对于经

典不协调性这种等价仍然成立 ;另一方面
,

对于超协调性
,

这种等价不再成立
。

这是因为
,

对于经典矛盾 (C 一矛

盾 )即 A 和 , A
,

有
“

邓斯一斯各特定理
”
即

:

( l ) A
,

, A 卜
z T

B

而对于辩证矛盾 (z 一矛盾 )即 A和 z A
,

此定理演变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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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
Z A 卜 z T

Z B

( l) 与 (2 )的不同之处在于
,

( l) 中的 B代表任何命题
,

而 ( 2) 中的 z B 不能代表所有的命题
。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
,

z B 不能代表 B
。

(参见注①中关于定理 5 的证明 )
。

对于任一系统而言
,

若一切命题皆可证
,

那么它什么也不能说明 ;它与一切皆不可证一样
,

是一个无用的

系统
。

( l) 和 ( 2) 的区别表明
,

尽管经典不协调性 c( 一不协调 )可以导致这种情况
,

但是
,

超协调性 (z 一不协调 )

并不导致这种情况
。

这就从逻辑上保证了
,

超协调系统不是无意义的系统
,

辩证矛盾不是无价值的矛盾
。

下面

我们就从正面简单地谈谈超协调系统 z 和 z T 意义及价值
。

一
、

超协调系统 z 和 z T
,

都是在超越世界语义上建立起来的
。

超越世界是相对于原世界定义的
,

它在原世

界之外 ;选择不同的原世界
,

可以得到不同的超越世界
。

以数系为例
,

我们若把有理数系选作原世界
,

那么
,

无

理数系
、

虚数系及其以后的未知数系都应是超越世界的内容 ;若把实数系选作原世界
,

那么超越世界只包含虚

数系及其以后的未知数系
,

而无理数系又成为原世界的内容
。

二
、

我们认为任何命题为真是有其一定的领域
,

为假也有其一定的领域
,

真命题不常真
,

假命题不常假
。

基

于这种思想
,

超越世界是为任何命题的超越形态虚设一个常真的领域
,

这种虚设对于我们探索新知
,

具有重大

的理论意义
。

三
、

原世界总是已知领域
,

是已建构的
,

是有限的
。

超越世界可能含有已知内容
,

而总含有无限的未知内

容
。

对于这个潜在的未知领域
,

人类只能一点一点地开发
。

四
、

超越世界是与超越谱系相对应的
,

即其中含有一簇依次超越的子世界
。

原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
,

充满

着辩证矛盾性
。

超越谱系
`

,V
。 ,

z v 。 ,
z v l … ”

是按时序建构的一系列命题
。

已建构的命题可看作原世界内容 ,而以

后无限的未建构命题
,

都可看作超越世界内容
。

五
、

超越世界可转化为原世界
。

假设在超越谱系之中 v 。
、

z v 。
是目前已建构的命题

,

而 z v ,
、

z v Z
、

z v 3… 都

是未建构的命题
。

这时 v 。 、
z v 。

可看作原世界内容
。

若过一段时间
,

随着认识的发展
,
z v 」

、

z v :

又构造出来
,

这时

v0
、

z v 。 、
z v :

、

z v Z

都可看作原世界内容
,

而 z v 3
、

z v ,…就是超越世界内容
。

总之
,

随着人类认识发展
,

超越世界

不断转化为原世界
,

原世界不断得到扩
一

展
。

六
、

公理 A~ z A 的引入
,

使系统 z T 放弃了句法 z 一协调性
,

却获得了句法 z 一完全性
。

这种完全性的获

得
,

使得一批未知的命题成为系统 z T 的定理
,

如
:
z v Z 、

z v 3…等
。

未知命题在超协调系统中成为定理
,

这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

因为逻辑学的最终目的
,

在于帮助人们从已知的内容去发现新的知识
。

七
、

超越世界为已有知识的对立面世界提供了一个生长点
。

对立面一旦有了生长点
,

它就会慢慢地萌发而

成为新知
。

弱矛盾律 A ~ z A 表明
:

如果 A 成立
,

那么
,
z A 一定在超越世界中成立

。

从科学发展来看
,

情况正是

如此
。

如
: “
一个数的平方是正数

”

在实数系中成立
,

则
“
一个数的平方是负数

”
这将在超越世界中成立

,

这个超

越世界就是虚数系
。

在爱因斯坦相对论理论中
, “
光速是一切物质运动速度的极限

”
、 “

超距作用是不可能的
”

是

有效的
,

那么
,

一定存在一个超越世界
,

在其中
, “

物质的运动速度将大于光速
” 、 “

存在着超距作用
”

也是有效

的
。

这个超越世界指一定的理论体系 (也可指真实的宇宙 )
。

不过
,

这个超越世界 目前尚未被人们建构出来
。

(我在事后得知
,

切林柯夫已发现媒质中的超光速效应
,

而量子力学背后暗含着类似于
“

超距作用
”
的假说 )

。

八
、

超协调系统 z 和 z T 揭示了一个无限的潜在的领域
。

它虽然具有一种激进性
,

但它却反映了某种客观

规律
。

根据这种理论
,

某些科学发现的示向性原则将会变得明朗起来
。

从而使人们更自觉
、

更积极
、

更有效地向

未知领域进军
,

进而推动科学事业更为迅速地向前发展
。

(本文初稿得到武汉大学哲学系桂起权
、

陈晓平二位老师的审阅和指正 ;本文采纳了他们许多重要的建

议
。

在此
,

笔者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

)

注 释
:

① 张金成
: 《对辩证逻辑形式化的研究》

,

载《武汉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199 2 年第 6期
。

② 陈晓平
、

桂起权
: 《辩证逻辑形式化的新进展 》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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